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哈森商贸（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持续督导现场检查报告

上海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哈森商贸（中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 1180号）核准，哈森商贸（中国）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森股份”或“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54,360,000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9.15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97,394,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48,178,330.14 元，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49,215,669.86元。公司股票已于 2016年 6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或“保荐机构”）作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负责对哈森股份的持续督导工作。根据《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长江保荐对哈森股份上市以来的规范运作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现将本

次检查的情况报告如下：

一、本次现场检查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于 2018年 11月 29 日至 2018年 12月 21 日通过与哈森股份高管等

有关人员访谈、考察经营场所、查阅相关资料等方式对哈森股份进行了现场检查，

现场检查人员包括保荐代表人何君光以及其它成员，现场检查内容包括：公司治

理和内部控制情况；信息披露情况；公司的独立性以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

外投资情况；经营状况等。

二、对现场检查事项逐项发表的意见



（一）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

保荐机构查阅了哈森股份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议事规

则、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制度；核对了公司相关会议的

公告；核查了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监事会的会议通知、议案、会议决议、会

议记录等文件。

经现场检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根据《公司法》等规范性文件制定了《公

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独立

董事工作制度》、《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总经理工作细则》等一系列规章制度，

公司治理制度完备、合规，公司章程以及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议事规则

得到贯彻执行；公司依法建立健全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董事会秘书、

独立董事制度，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能够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上交所

相关业务规则要求履行职责，制衡机制有效运作，三会会议召开、表决方式和表

决程序合法合规，会议文件完备，会议记录真实完整，内部监督及反馈系统健全。

哈森股份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和三会运作制度基本得到有效执行，风险控制有效。

（二）信息披露情况

保荐机构查阅了公司上市以来公告的所有信息披露文件，并与公司三会文件

及信息披露相关的支持性文件等信息进行对比和分析，对披露文件的真实、准确

和完整性进行核查。

经现场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已披露的公告与实际情况一致、披露内容

完整，不存在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信息披露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

关规定。

（三）公司独立性以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

况

保荐机构对公司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核查了公司关联交易资料，分析公司

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在资产、业务、财务、人员、机构等方

面是否保持独立。

经现场检查，保荐机构认为：在持续督导期间，公司在资产、业务、财务、



人员、机构等方面都保持了独立性，未发生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

违规占用资金的情形。

（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保荐机构查阅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月度银行对账单与募

集资金的使用存放相关的三会文件等募集资金有关资料和相关公告。同时保荐机

构关注到哈森股份皮鞋生产扩建项目尚未开始实施，经了解，哈森股份受销售端

趋弱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暂缓实施该项目。

经现场检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募集资金均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

金的使用符合相关法规规定，不存在违法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保荐机构查阅了公司与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相关的协议、三

会决议及信息披露文件，并对公司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核查公司在决策和执行

中是否存在违法违规的情况。

经现场检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在持续督导期间，不存在未披露的重大关

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况，公司已经针对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

外投资建立了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不存在违法违规情况。

（六）经营状况

保荐机构查阅了公司财务报告及相关财务资料、主要销售和采购合同，通过

对公司相关人员进行现场访谈的方式，了解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同时保荐机构

注意到哈森股份 2018年 1-9月业绩有所下滑，保荐机构对公司业绩下滑的原因

进行分析，了解公司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

哈森股份 2018年 1-9月业绩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 1-9 月 同比变动情况

营业收入 98,648.15 107,416.94 -8.16%



营业总成本 101,809.19 107,593.41 -5.38%
其中：营业成本 46,243.48 51,422.94 -10.07%
税金及附加 999.91 1,174.20 -14.84%
销售费用 43,470.16 43,479.93 -0.02%
管理费用 5,814.07 5,775.56 0.67%
研发费用 1,309.58 1,650.92 -20.68%
财务费用 -48.42 -71.39 -32.18%
资产减值损失 4,020.41 4,161.25 -3.38%

加：其他收益 3,197.19 328.67 872.78%

投资收益 795.35 1,512.91 -47.43%
资产处置收益 47.90 18.90 153.40%

营业利润 879.40 1,684.01 -47.78%
利润总额 887.54 1,716.96 -48.31%
净利润 572.61 1,964.10 -70.8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733.92 2,092.84 -64.93%

哈森股份 2018年 1-9 月营业利润由去年同期的 1,684.01万元，降至 879.40

万元，同比下降 47.78%；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由去年同期的 2,092.84

万元，降至 733.92万元，同比下降 64.93%，其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如下：

1、哈森股份外销业务主要为国际品牌运营企业提供 OEM/ODM服务，由于

国外品牌客户将采购订单向低成本的东南亚、中美洲等地转移，致使公司外销业

务订单持续下滑，外销业务收入减少，致使外销业务亏损增加；

2、由于零售消费习惯及消费渠道不断发生变化，线上零售份额不断扩大，

线下实体店面临调整、转型或关闭。哈森股份由于商场转型关闭、门店经营效益

不达预期等原因，关闭部分业绩前景不佳的门店，导致内销收入下降、内销业务

利润下降。

（七）保荐人认为应予以现场检查的其他事项

无。

三、提请上市公司注意的事项及建议

上市公司应根据所处行业发展趋势合理调整经营策略，进一步加强经营管

理，防范相关经营风险。对于公司利润同比大幅下降的情况，公司应当做好相关



信息披露工作，及时、充分地揭示相关风险，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

四、是否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

应向中国证监会和本所报告的事项

本次现场检查未发现公司存在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五、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配合情况

在本次现场检查工作中，哈森股份给予了积极的配合，为本次现场检查提供

了必要的支持。

六、本次现场检查的结论

经现场检查，保荐机构认为：在持续督导期间，哈森股份在公司治理、内部

控制和三会运作等方面已建立了合法合规的相关制度并有效执行；公司信息披露

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在资产、业务、财务、人员、机构等

方面都保持了独立性，未发生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违规占用资金

的情形；受销售端趋弱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哈森股份暂缓实施皮鞋生产扩

建项目，哈森股份不存在违规存放或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在关联交易、对

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等方面不存在违法违规现象；2018 年 1-9 月哈森股份利

润同比大幅下降，主要系内外销收入下滑导致。与此同时，哈森股份已采取积极

措施应对上述业绩下滑情形，积极寻求业绩复苏。本保荐机构将本着勤勉尽责的

态度，对哈森股份未来业绩情况进行持续关注和督导。



（本页无正文，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哈森商贸（中国）股份

有限公司 2018年持续督导现场检查报告》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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